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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新永会专审字（2018）第 065号

裕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们接受裕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对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相关裕民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

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假设负责。

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

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

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

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评价的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政府购买项目服务收入和土地

出让收入对应的返还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应付本息情况

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拟申请债券金额 0.5亿元，假设融资利率 4.22％，期限十

年，每年年末支付利息，第十年年末偿还本金 0.5亿元，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新疆永佳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新疆塔城市

汇通园二楼邮编 834700
电话 0901－6222112
传真 0901－622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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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金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 1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2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3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4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5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6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7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8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9年 5,000.00 5,000.00 4.22% 211.00
第 10年 5,000.00 5,000.00 0.00 4.22% 211.00
合计 5,000.00 2,110.00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后，根据裕民县规划局出具的相关规划意见，

2017年-2018年棚户区改造片区总占地面积 59.94亩，项目实施后，形成国有可出让建设用地

46.05亩，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

根据预估宗地的实际情况，结合此次分析目的，采用了市场比较方法对预估宗地进行估

价。根据谨慎性原则，该宗出让土地的价格按照市场比较方法分析得出的交易均价进行确

定，并进行收入测算。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形成的国有建设用地出让

计划如下：

土地出让计划表

序号 计算期（年） 年出让量（亩） 出让量占比 用地性质

1 第 1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2 第 2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3 第 3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4 第 4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5 第 5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6 第 6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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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算期（年） 年出让量（亩） 出让量占比 用地性质

7 第 7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8 第 8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9 第 9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10 第 10年 4.605 10.00% 商业用地

合计 46.05 100.00%

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出让宗地所处位置、土地等级，参考起裕民县近三年土地招拍挂

成交价格统计以及临近地块近三年成交明细，综合分析了裕民县各类用地成交价格，项目用

于出让的商业用地价格为 180万元/亩，扣除相关税费及出让金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相关收

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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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土地出让收入估算汇总表

序

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年） 运营期（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土地出让收入 54,120.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5,412.00

出让比例 1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出让总量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1.
1 商住用地出让收入 8,289.0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828.90

1.
2 单价（万元/亩）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
3 出让量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4.605

2 土地出让管理费（0.2%） 16.58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3 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 225.50 22.55 22.55 22.55 22.55 22.55 22.55 22.55 22.55 22.55 22.55

3.
1

土地收益标准（元/平方米)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

出让金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3.
2

用于城市廉租房建设的土

地出让金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3.
3

用于水利建设的土地出让

金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3.
4

用于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

金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4 扣除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

税费净收益
8,046.92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8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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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返还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收入产生的现金流入，通过对裕

民县近三年土地招拍挂成交价格统计以及临近地块近三年成交情况等的查询，预期土地出让

收入对应的土地返还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为：裕民县 2017-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息覆盖倍数为 1.13。

裕民县 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小计

第 1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2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3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4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5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6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7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8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9年 211.00 211.00 804.69 804.69
第 10年 5,000.00 211.00 5,211.00 804.71 804.71
合计 5,000.00 2,110.00 7,110.00 8,046.92 8,046.92

本息覆盖倍数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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